
 

  

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概况 

市场营销专业于 2002 年 5月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云教计[2002]54号文）并与当年

开始正式招生。 

本专业旨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分析市场和开拓市场的技术和

能力，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市场营销与市场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应

用人才。 

（二）专业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生经过四年营销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后，应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市场营销

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备良好素质成为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2、业务范围 

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各类企业、公司、国家事业单位、公务员机关担任和营销、贸易、

管理方面的相关工作，或进入银行等金融机关业务部门任职；本专业学生也可以继续深造读

研。 

3、业务培养规格要求 

本专业学生将主要学习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习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会受到市场营销业务和市场营销管理的方法与技能的基本训练，

从而具备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运用外语的能力，掌握

计算机学科的基础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 

(2)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等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本专

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3)掌握必要的相关学科和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如会计学、统计学等； 

(4)熟悉我国与市场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国际营销的惯例和规则；了解社会经

济及国际贸易方面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 

(5)掌握市场营销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市场调查与研究、综合分析、营销

策划、市场营销实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

及人际沟通、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从事科研的初步能力。 

4、本专业毕业合格标准 



 

  

本专业学生应达到学校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要求，完成培养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习及实践环节训练。修满 170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 51 学分、学

科基础必修课 17 学分、学科基础选修课 15  学分、专业必修课  22 学分、专业选修课 15 

学分，集中性实践环节 30 学分，文化素质选修课 10 学分、课外教育 10 学分、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合格，方可准予毕业。 

5、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市场营销 

主要课程： 

涉及经济类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商务经济统计 

涉及管理类课程有：管理学 

涉及营销学科课程：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策划、零售学 

      营销风险管理、营销策划 

涉及市场延伸课程：经济法、电子商务 

6、双语课程 

管理沟通、国际商法、国际贸易与金融 

7、双师课程 

市场营销专业诸多任课教师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多门课程为双师型师资教学。 

包括：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原理、市场营销、客户关

系管理、营销策划、营销风险管理、商务经济统计、 

经济法、电子商务 

8、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市场营销认识实习、ERP供应链实习、市场调研实习、SPSS 软件实习企业经营模拟、毕业

实习、毕业设计。 

9、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可在 3～6年内完成学业。 

10、学位授予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11、作为第二专业辅修的核心课程（合计：41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1 市场营销学 3 4 9 客户关系管理 3 5 

2 营销风险管理 2 6 10 品牌管理 3 7 

3 市场调查与预测 3 5 11 消费者心理学 3 4 



 

  

4 东南亚经济概论 3 3 12 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 3 4 

5 商务谈判 3 6 13 营销策划 3 5 

6 营销战略管理 3 6 14 广告学与策划 2 7 

7 供应链管理 2 6 15 零售学 3 6 

8 管理沟通 2 7     

（插入 Excel 表） 


